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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是……的”句属于“是”字句的衍生句式。其中，“是……的(一)”针对某一

事件命题的实现方式表示说明，句中的“VP 的”保留了指称义，形成“V 的 O”和“VO 的”

两种结构。其中“V 的 O”指代受事，因此成为这类句式的优势结构。与此相对，“是……的

(二)”针对某一判断命题的真伪性及其判断依据表示说明，伴有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句中

的“VP 的”失去指称义，部分“的”因此脱离了句式约束，演变为句尾的语气词。 

    关键词：“是……的”句   事件命题   判断命题   “VP 的”结构   指称义 

 

目录 

0.引言 

1.“是”字句的句式类型 

1.1.指别句与识别句 

1.2.识别句与属性陈述句 

2.“的”字短语判断句与“是……的”句 

2.1.“的”字短语判断句 

2.2.“是……的(一)”与“是……的(二)”的区别 

3.“是……的(一)”的句式特征 

3.1.“是……的(一)”的功能 

3.2.“V 的 O”的语义结构 

3.3.“V 的 O”与“VO 的”的区别 

4.“是……的(二)”的句式特征 

4.1.针对既有命题的判断与说明 

4.2.事件陈述与属性陈述 

4.3 表示情态的“的” 

 
①
 本文是在 2025 年 7 月「大東文化大学中国語学科・第 29 回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

成的，主要引述了王亚新（2024）《现代汉语“是”字句研究》（白帝社）中的观点和论述。为行文方便，

有些引述未能逐一标注。另外，本文对原有观点及例句分析等做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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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0.引言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54）指出，“是……的”句是由判断句演变而来的，主要用

于强调事件的已然性或加强陈述语气。刘月华等（1983）将“是……的”句分为“是……

的(一)”和“是……的(二)”两种句式。认为前者针对某个已经实现或完成的动作，说明

与该动作有关的时间、处所、方式、条件、目的、对象或施事等。后者则表示说话人的看法、

见解或态度，句中的“是”和“的”表示语气，有时表示强调、肯定或态度坚决，有时表示

口气的缓和或委婉等。 

    王亚新（2021，2024）认为，“是……的”句是从“是”字句（主要为“的”字短语

判断句）衍生出来的一种句式，它扩展并特化了“是”字句的某些功能，与“是”字句之间

形成一种相对独立，但又部分重叠的关系。例如，以下句子哪些属于“是……的”句，哪些

属于“的”字短语判断句，有时很难界定。 

    (1) a.青蛙是会游泳的。 

        b.青蛙是在水里长大的。 

        c.青蛙是小李养的。 

        d.青蛙是小李抓的。 

    例(1a)(1b)通常视为“的”字短语判断句，(1c)(1d)视为“是……的”句。不过，上

述句式在不同场景下也会有不同解读。上述句式在结构上没有明显区别，但在语义功能上有

所不同，有些句式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 

    以下，我们就“是……的”句的结构与功能、及其与“是”字句（主要为“的”字短

语判断句）之间的差异等做一些探讨。 

 

1.“是”字句的句式类型 

    王亚新（2024）将“是”字句分为以下两大类、五小类： 

    (2) Ⅰ.属性陈述 

           1.类属：鲸鱼是哺乳动物。 

           2.性状：这孩子是个黄头发。 

        Ⅱ.对象指称 

           3.指别：《骆驼祥子》的作者是老舍。 

           4.识别：老舍是《骆驼祥子》的作者。 

           5.等同：舒庆春（就）是老舍。 

    上述句式属于“是”字句的基本分类，不同句式之间会出现语义或功能上的交叉或重

叠，有时要依据使用场景来判定。除了上述句式外，“是”字句还有一些变体句式，如主谓

谓语句、或“是”字表示焦点的句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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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别句与识别句 

    上述分类中的“识别句”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提及，它通常被归入指别句或属性陈述

句，然而在语义功能上，识别句与指别句或属性陈述句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地说，指

别句的主语指向语篇域的某一语义角色概念，而非特定个体（实体），因此在后续句中不能

使用人称词或指示词来回指。相反，识别句的主语指向场景域或语篇域的某一特定个体，该

个体可以在后续句中得到回指。例如： 

    (3) 指别句 

        a.这次比赛的冠军是谁? → 谁是这次比赛的冠军? 

          —（*他／*那个人）是小李。 

        b.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哪儿? → 哪儿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那儿／?那个城市）是重庆。 

    (4) 识别句 

        a.那座山是什么山? — 那是富士山。（?那是日本最高的山） 

        b.（指着相片）这个人是谁? — 他是我弟弟。（*他是一个好人） 

        c.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 （这）是一本书。（?是一本最近畅销的书） 

    例(3)这类指别句的主语提示一个语篇域角色（类似一个语义函数项），宾语从某一个

体集合中选出符合该角色的成员（函数值）。这种选择具有“是 A，不是 B”的排他性质，主

要回答“哪个人／哪个东西”等。由于其主语相当于一个语篇域角色概念，具体所指依赖语

义条件或使用场景，因此一般不能使用人称词或指示词来回指。与此相对，例(4)这类识别

句主语提示一个场景域或语篇域中的特定个体，宾语对其身份或角色等进行定位或识别，主

要回答“什么人／什么东西”。这种说明属于针对性辨识，而非清单式选择或指认。 

    另外，指别句主宾语的位置可以互换，而识别句主语提示个体，宾语表示识别角色，

主宾语的位置不能互换。 

    指别句与识别句的区别也可以简略为：指别句主语提示一个语篇域角色，由宾语来指

认充任该角色的个体，而识别句主语提示一个场景域或语篇域个体，由宾语来定位或识别该

个体的角色。 

1.2.识别句与属性陈述句 

    由于识别句是从身份或角色角度来对个体进行说明，有时类似属性陈述句，但二者在

功能上明显不同。属性陈述句主语一般指向某个已取得谈话双方共识的指称对象，该对象相

当于个体和角色的统一体。而识别句主语一般指向某个场景或语篇域的特定个体，其指示对

象是确定的，但身份不确定，因此需要定位或识别。例如： 

    (5) a.那座山是什么山? — 那是富士山（?那是日本最高的山）     （识别） 

        b.富士山是什么山？— （它）是日本最高的山。          （属性陈述） 

    (6) a.(指着相片)这个人是谁? — 他是我弟弟。(*他是一个好人)。 （识别） 

        b.这个人怎么样？— 他是一个好人。                    （属性陈述） 

    (7) a.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 是一本书。(?是一本最近畅销的书)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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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你手里这本书怎么样? — 这是一本最近畅销的书。      （属性陈述） 

    上述 a 类句是识别句，其宾语受到语义约束，只能从身份或角色角度进行说明。而 b 类

句是属性陈述句，其宾语一般不受这种语义约束。 

    東郷雄二（2005）认为，识别句的主宾语在谈话模式中分属不同场域，其主语一般指

向语篇域或场景域的某一个体，宾语指向知识域的某一坐标，主宾语之间形成不同场域之间

的对应关系。相反，属性陈述句一般表示知识域（包括个人体验）中的主语与知识域中的宾

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主宾语属于同一场域的成分。 

    识别句表示识别时，需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属于语用问题，它与谈话双方的知识背景、

谈论话题以及语用意图有关，一般地说，只要能满足谈话双方的语用意图即可。另外，识别

句和属性陈述句之间也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二者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 

 

2.“的”字短语判断句与“是……的”句 

    “的”字短语判断句（以下简称“的”字短语句）的“VP 的”是“VP 的 NP”这一定中

结构省略 NP 后构成的。“VP 的”属于定语结构，原有功能是修饰 NP。省略 NP 后，“VP 的”

仍属于名词性成分，保留了指称（转指）义，可以转指被省略的 NP，同时也继承了定语原

有的结构和功能。 

    朱德熙（1981）认为，定语的功能可以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两种，其中，限制性定语

的作用是举出一种性质和特征作为分类的根据来给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分类。我们看到，

“的”字短语句中的“VP 的”基本属于“限制性”功能，主要用于对类属或个体的区分性

说明。同样，“是……的”句中的“VP 的”也继承了这种区分性说明的功能。 

2.1.“的”字短语判断句 

    朱德熙（1978)将“的”字结构判断句分为以下五个类型。 

    (8) S1∶M＋是＋DJ 的 （小王是昨天来的） 

        S2∶DJ 的＋是 M  （昨天来的是小王） 

        S3∶是＋M＋DJ 的 （是我请小王来的） 

        S4∶是＋DJ 的＋M （是我开的门） 

        S5∶(DJ 的)1＋是＋(DJ 的)2 （他拿的是人家挑剩下的） 

    上述 S1、S3 和 S4 相当于“是……的(一)”，S2 和 S5 相当于“是”字句。朱德熙认为

上述句式都属于“的”字结构判断句，相互之间存在平行变换关系。但我们认为，其中有些

句式可以作为“是……的”句而独立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是……的”句虽然源于“是”字

句，但在语义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句式功能，而且在句式结构上也固化

为特定格式。因此，“是……的”句尽管保留了“是”字句的许多特征，但并不完全等于

“是”字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句式来处理更为合理。 

    “的”字短语句也属于“是”字句的一个类型，同样可以表示属性陈述和对象指称。

当句中“VP 的”后面补上 NP 后，这些 NP 分为两类。一类表示类属，相当于主语的上位名

词 NP。另一类表示指称，相当于特定个指 NP。省略 NP 后，表示类属陈述的“VP 的”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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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对事物进行类属区分的功能，其“VP 的”保留了指称义，转指类属 NP。同样，表示个

体指称的“VP 的”也保留了指称义，转指特定个体 NP。例如； 

     (9) a.这本书是我的（书）。 

         b.这批货是新出厂的（产品）。 

         c.香蕉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10) a.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衣服／那件衣服）。 

         b.我是在西单看的这个电影。 

         c.昨天是谁给你打的（那个）电话。 

    (11) a.这条鱼是小李养的（鱼／那条鱼）。 

         b.这条鱼是活的（?鱼／?那条鱼）。 

         c.这些鱼都是很新鲜的（?鱼）。 

    例(9a)的宾语“我的”相当于“我的书”，“书”为上位名词，表示类属。省略“书”

后，“我的”转指类属“书”，对“这本书”进行类属区分，属于“的”字短语句。同样，

(9b)(9c)也可以补上相应的上位名词，表示类属区分。这类“VP 的”保留了转指类属 NP 的

指称义，相当于省略了 NP 的名词性“的”字短语。 

    例(10a)的主语是“这件衣服”，宾语“VP 的”有两种解读。一种表示“这件衣服”的

类属，相当于说这件衣服属于“去年买的衣服”，“VP 的”转指上位名词，属于“的”字

短语句。另一种指称个体，相当于说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那件衣服”，“VP 的”转指个

体 NP。后者常被解读为“是……的(一)”。(10b)的“电影”、(10c)的“电话”也相当于

“这／那个 NP”，指代特定个体，一般也被解读为“是……的(一)”。这类句子省略 NP后，

“VP 的”仍保留了转指特定个体的指称义。 

    例(11)“VP 的”也有两种解读。当“VP 的”后面能够添加 NP 时，“VP 的”转指类属或

个体，相当于省略了 NP 的“的”字短语句。如果“VP 的”后面不能添加 NP、或添加 NP 后

不自然时，则意味着“VP 的”失去了指称（转指）义，一般会解读为“是……的(二)”。

如(11a)“VP 的”可以添加 NP，属于“的”字短语句。(11b)可以有两种解读。而(11c)添

加 NP 后不自然，一般解读为“是……的(二)”。因此，“是……的(二)”的形成显然与“VP

的”失去指称义有关。 

    “VP 的”含有受事成分时，也可以构成“VO 的”来转指施事，这类“VO 的”失去指称

义后，也会解读为“是……的(二)”。 

    (12) a.他是教历史的（老师）。 

         b.他（就）是教这个的（?老师）。 

         c.他（就）是这么教历史的（*老师）吗? 

    例(12a)是“的”字短语句。(12b)根据使用场景会有不同解读。(12c)的“VO 的”基

本失去了指称义，一般解读为“是……的(二)”。 

    与“是……的(二)”不同，“是……的(一)”的“VP 的”保留了指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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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这本书是写给大学生的（书）。 

         b.这本书是他写的（书／那本书）。 

         c.这本书是他弄脏的（?书／那本书）。 

         → d.是他弄脏的（这本）书。（书＝?类属／特定个体）。 

    例(13a)“VP 的”转指上位名词“书”时，表示类属，属于“的”字短语句。(13b)

“VP 的”如果转指“书”时，也表示类属区分，属于“的”字短语句，如果转指“那本书”

时，则表示个体识别。后者通常解读为“是……的(一)”。(13c)这种句式很少用于类属区

分，通常解读为“是……的(一)”。(13d)是典型的“是……的(一)”，“弄脏的（这本）书”

的“书”只能指代特定个体，很少指代类属。 

    由此可见，“是……的(一)”源于识别句，其“VP 的”保留了指称义，指向特定个体。

不过，这类句式在演化过程中，整个句式功能发生了转变：从对个体的识别转为对行为方式

的识别，同时在结构上也形成相对固定的格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是……的”句分别继承并扩展了“是”字句表示类属陈述和个

体识别这两种句式功能，由此形成“是……的(二)”和“是……的(一)”两类句式。其中，

“是……的(二)”继承了类属区分的句式功能。由于句中“VP 的”失去转指义，不再表示

类属或类别，但保留了对事物进行真伪性区分说明的功能。而“是……的(一)”继承了个

体识别句，但其功能发生了转变，从对个体（行为结果）的识别转为对行为方式的识别。 

    “是……的”句作为衍生句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句式结构和功能，但与“是”字句

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处于一种交叉或重叠的状态。因此，对这两类句式进行区分时，

往往需要依赖语义条件或使用场景。从“VP 的”的功能看，不论“是……的(一)”，还是

“是……的(二)”，其“VP 的”都继承了定语的“限制性”功能，主要用于对事件或命题的

区分性说明。 

2.2.“是……的(一)”与“是……的(二)”的区别 

    首先，“是……的(一)”和“是……的(二)”的区别在于句中的“VP 的”是否保留了

指称义。前面提到，“是……的(一)”的“VP 的”保留了指称义，而“是……的(二)”的

“VP 的”完全失去了指称义。例如： 

    (14) a.这本书是老舍写的（书／那本书／《骆驼祥子》）。 

           → b.是老舍写的这本书。        （＝*书／《骆驼祥子》） 

           → c.老舍是写的这本书。        （＝*书／《骆驼祥子》） 

           → d.老舍是 1936 年写的这本书。 （＝*书／《骆驼祥子》） 

    上述句子一般解读为“是……的(一)”。但(14a)的“VP 的（老舍写的）”可以有两种

解读。一种转指类属“书”，相当于“老舍的作品”。另一种转指特定个体“那本书”，后

者可以置换为专有名词《骆驼祥子》。(14b)(14c)(14d)“这本书”都指向个体，一般不能

置换为类属“书”，但可以置换为《骆驼祥子》（相当于特定个体），说明“是……的(一)”

的“VP 的”一般指向特定个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的(一)”的宾语一般为有定

的原因。相反，这类句中的 NP 如果指向类属 NP 时，便不再是“是……的(一)”，而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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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短语句。但不论哪种，这类句中的“VP 的”都保留了指称义。 

    与“是……的(一)”不同，“是……的(二)”继承了类属陈述功能。其“V(O)的”失

去了指称义，不再表示类属或类别，但保留了对事物进行真伪性区分判断的功能。 

    (15) a.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行星。 → b.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行星）。 

         c.这本书是有价值的（书）。  → d.他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意见）。 

    例(15a)是“是”字句，对“地球”表示类属陈述，伴有“是 A，不是 B”这种排他性，

属于一种真伪判断。(15b)“VP 的”如果不指代“行星”时，有时会解读为“是……的

(二)”，表示对“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命题的真伪判断。(15c)也有两种解读。表示“有

价值的书”时，是“的”字短语句，表示“这本书有价值”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时，是

“是……的(二)”。(15d)“VP 的”很少添加 NP，一般会解读为“是……的(二)”。 

    其次，从命题角度看，“是……的(一)”针对事件命题，说话人以该命题的真实性为

前提，就该事件的形成过程、或实现方式进行说明。其说明一般指向命题内部因素。相反，

“是……的(二)”针对判断命题，说话人就该命题的真伪性、以及判断依据的合理性等进

行说明。这种说明属于一种逻辑性、知识性陈述，同时伴有说话人自身的态度或立场等主观

情态（语气）。 

    另外，从“VP 的”结构看，由于“是……的(一)”的“VP 的”保留了指称义，因此形

成了“VO 的”和“V 的 O”两种结构，前者指代施事，后者指代受事。其中“的”作为结构

助词受“VP 的”结构和语义的约束，不能随便移位，也不能表示情态（语气）。相反，

“是……的(二)”只有“V(O)的”一种结构，且失去了指称义。因此，部分“的”会从

“VP 的”结构脱落，演变为句尾标记，成为一个独立的语气词。 

    不过，“是……的(一)”和“是……的(二)”这两类句中的“VP 的”都保留了源于定语

的限制性或区分性功能。从句式功能看，“是……的(一)”从表示“怎样 VP 的 NP”这种对

NP 的区分，转为对“怎样 VP 的”的方式区分。而“是……的(二)”从表示“属于哪种类属

的 NP”的类属区分，转为表示“属于哪种类属（属性）”的真伪性区分。 

    由于上述“是……的”句的功能属于衍生性的，与“是”字句无法完全切割，因此，

“是……的”句与“是”字句之间自然会出现部分交叉或重叠的现象。同样，“是……的

(一)”和“是……的(二)”之间有时也出现交叉或重叠，判断其究竟属于哪种句式，最终

需要依靠语义条件或使用场景。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是……的(一)”和“是……的(二)”。 

 

3.“是……的(一)”的句式特征 

    根据朱德熙(1978)、李讷，安珊笛，张伯江(1998)、杉村博文(1999，2015)、小野秀

樹(2001)、木村英树(2003)、袁毓林(2003)、沈家煊(2008)、杨凯荣(2016)等研究成果，

我们知道“是……的(一)”具有以下特征。 

    (16) a.针对某个已然行为表示说明。 

         b.说明对象通常为特定的个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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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不表示事物的恒久属性。 

         d.不表示属性陈述，主要针对某个焦点表示确认或说明。 

         e.句子表层会出现“我是在西单买的书”这类非逻辑性结构。 

         f.动词一般不带“了、着、过”等时态标记。 

         g.动词不接受“不～、没～”等否定形式。 

         h.宾语一般为有定。 

    我们认为，上述特征反映了“是……的(一)”的语义条件，或者说，“是……的(一)”

是在上述语义条件下才得以从“是”字句中分离出来的。 

    王亚新（2021）认为，“是……的(一)”的功能是谈话双方在认可某一事件命题为真的

前提下，就该事件的形成过程(包括成因)或实施方式表示说明。“形成过程”或“实施方式”

相当于广义的“实现方式”，包括与行为有关的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手段、方法、动

作、时间、场所等动词论元等因素，也包括引发事件的原因、目的等。 

3.1.“是……的(一)”的功能 

    杉村博文（1999）认为“是……的(一)”的功能是表示“承前说明”，并将这类句式分

为“信息焦点指定型”和“事件原因解说型”两个类型： 

    (17) a.信息焦点指定型 

          “是你给我们家打的电话吧?”（例句引自杉村博文（1999），下同） 

         b.事件原因解说型 

           餐车里人多，挤来挤去，我们稀里糊涂吃完，撤了出来。几片红东西从外边打

在车窗上，是西红柿，看来是前边谁把剩饭扔出车被风刮回来的。 

    王亚新（2021）认为这两个类型不是“是……的(一)”的本质性差异，而是在不同场

景下凸显的语用功能性差异。上述划线部分实际上都表示事件的实现方式。(17a)表示“打

电话”的实现方式，(17b)表示“几片红东西从外边打在车窗上”的实现方式。 

    以往，很多研究都认为“是……的(一)”的功能是表示焦点说明。我们认为，焦点说

明不过是在特定场景下凸显的语用功能，本质上仍是表示实现方式。事实上，在实际语言中，

有些表示焦点的句子反而不能使用“是……的”。 

    (18) 听说村里死了一个人。 

         — a.*谁死的?（焦点） → b.谁死了? 

         — c.什么时候死的。（方式） 

         — d.怎么死的?（成因）→ e.怎么死了?（怀疑命题为真） 

         — f.死了几天了?（ “几天”为焦点） → g.*死的几天? 

    例(18a)的“谁”表示焦点，但不表示方式，不能用“是……的”，要说成(18b)。而

(18c)(18d)表示方式，都能成立。由于“死”是瞬间动词，因此(18d)的方式相当于成因。

(18e)也问成因，但对“死”感到意外，即怀疑命题真实性，不能用“是……的”。(18f)

问死后（结果）的延续时间，结果的延续不属于形成过程，也不能用“是……的”。 

    (18d)的“怎么”作为副词，既可以问方式，也可以问原因。其区别在于前者认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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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而后者怀疑命题为真。我们看到，进入“是……的(一)”的“怎么”只能表示方式，

这显然与这类句式需要认可命题为真这一语义条件有关
②
。 

    (19) 村里抓到小偷了。 

         — a.谁抓的?（施事） → b.*谁抓了? 

         — c.怎么（／什么时候）抓的?（方式） → d.*怎么（／什么时候）抓了? 

         — e.抓了几个人?（结果数量） → *抓的几个人? 

            → f.几个人抓的? — 一个人抓的。（行为实施人数） 

         — g.抓了多长时间了?（结果延续时间） → *抓的多长时间? 

            → h.多长时间抓到的? — 半个小时抓到的。（行为实施时间） 

    例(19a)“谁”问“抓小偷”的行为致使者，属于实现方式，(19b)不成立。(19c)表示

方式，要用“是……的”，(19d)不成立。(19e)“几个人”问抓到的“小偷”人数，不属于

“抓”的方式。相反，(19f)“几个人”问行为实施人数，属于方式。(19g)表示“抓到”

后的延续时间，不属于方式。而(19h)表示“抓”的实施时间，属于方式。 

    因此，“是……的(一)”成立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来表示

事件的实现方式，而非取决于是否表示焦点。 

    木村英树（2003）认为表示原因的“为什么”不能用于“是……的(一)”。杨凯荣

（2016）认为“为什么”不可以，但表示原因的“因为”可以。区别在于“为什么”作为

外状语具有事件性质（表示某个外因事件），因此不能进入“是……的(一)”，而原因可以

与时间、场所、工具等一样，成为区分限定动作的某种基准。 

    我们认为，“为什么”和“因为”能否进入“是……的(一)”，也取决于是否表示方式，

其前提依然是谈话双方认可命题为真。只要认可命题为真，“为什么”和“因为”都能进入

“是……的”。相反，一旦怀疑命题为真，则“为什么”会指向命题自身的真伪性，从而将

一个事件命题转变为一个判断命题，无法使用“是……的(一)”。例如： 

    (20) a.?他为什么迟到的? （木村英树 2003） 

         b.?他昨天是为什么给我打的电话? （杨凯荣 2016） 

         c 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同上） 

    例(20a)(20b)的“为什么”对“迟到／打电话”表示不解，相当于怀疑命题真实（合

理）性，因此不能用于“是……的”。但如果认可“迟到／打电话”命题为真时，则“为什

么”和“因为”都能用于“是……的”。例如： 

    (21) a.你今天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什么)迟到的?
③
 

         b.你昨天是为什么(／为了什么)给我打电话的? 

         c.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因为什么)给你打的电话。 

 
②
 事件命题不完全等于事件本身，含有说话人主观认定的因素在内。因此，即使某个事件实际发生了，但

说话人对该事件的发生表示不解或否认其合理性时，也属于对命题真实性的怀疑或否定。 
③
 “到底”表示追问时，一般会以某个既有命题为前提，相当于说：我认可你迟到是有原因的，那么“这

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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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a)问原因，(21b)问目的，认可命题为真时都能成立。(21c)“为什么”属于内嵌成

分，默认“打电话”命题为真。上述原因或目的都是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来问事件的

成因或目的，属于广义上的实现方式。以下是实际例子： 

    (22)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了。若是他就是这么死去，就是死后有知，他也不会

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坐了五分钟，也许是一点钟，他不

晓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还是先睡着而后坐下的。大概他是先

睡着了而后坐下的，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使他立着睡去的。(老舍:骆驼祥子) 

    上述划线部分“怎么、为什么、因为”都表示“坐下”的实现方式，都可以成立。 

    说明实现方式时，通常涉及谓词的各种论元或时间场所等因素，从而使其凸显为信息

焦点，但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实现方式的某个方面。同样，原因或目的也属于方式的某个方面。 

    此外，某些行为或动作也可以作为方式进入“是……的(一)”。例如: 

    (23) a.这些萝卜都是偷来的。 

         b.这个钱包是路上捡的。 

         c.眼睛近视是看书看的。 

         d.她眼睛怎么红了? — 是哭的。 

    由于“是……的(一)”表示实现方式，因此对动词句能否构成“是……的”句，会有

相应的语义约束。例如： 

    (24) a.菜刚洗完，他听到门咚地合上了，还有三保险的门锁咋嚓的转动声。他明白这

是爱人将门反锁上了。 （刘醒龙:暮时课诵） 

         b.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

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上述划线部分也属于承前说明，但不属于实现方式，不能用“是……的”。 

    另外，有些描述行为样态的成分也很少用于“是……的”。 

    (25) a.她饿了，肚子咕噜咕噜地叫唤（*的）。 

         b.他哭了，大声地哭（*的）。 

         c.她走了，脚步匆忙地离开了（／?的）这里。 

    上述划线部分表示行为样态，属于形容词或副词性描述。这类描述不属于名词性区分

说明，一般不用于“是……的”。相反，如果行为样态可以表示方式，且对行为或结果形成

某种区分性说明时，就可以用于“是……的”。例如： 

    (26) a.这几件衣服，我是挑便宜的买的。 

         b.那段路，他是提心吊胆地走过来的。 

         c.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早上是高高兴兴地走的，晚上却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例(26a)表示“衣服”的获得方式，“挑便宜”这一方式与其他方式具有区分性，且能

影响行为结果。(26b)也如此。(26c)“高高兴兴”和“抽头丧气”都表示方式，前者以

“上幼儿园”命题的真实性为前提，用了“是……的”，而后者违反命题预期，表示意外

（反预期）变化，没用“是……的”。不过，如果说话人不预设立场，完全中立地进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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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后者也能成立，如“早上是高高兴兴地走的，晚上是垂头丧气地回来的”。 

3.2.“V 的 O”的语义结构 

    “V 的 O”短语作为定中结构，表示多种语义关系。其中的 V 既可以表示属性（性质或

用途），也可以表示成因（起因或过程），因而使“V 的 O”在表示已然和未然上形成不同的

语义倾向。一般地说，表示性质或用途时具有非已然倾向，表示成因或结果时具有已然倾向。 

    (27) a.吃的药（性质或用途） → 饭后吃的药。 （倾向于非已然） 

         b.熬的药（过程或结果） → 用砂锅熬的药。（倾向于已然） 

    例(27a)“V 的”表示“药”的性质或用途，倾向于非已然解读。(27b)“V 的”表示结

果，倾向于已然解读。因此同一结构在不同场景下会形成不同解读。例如： 

    (28) a.这本书是干什么用的? 

         — 孩子路上看的。  （ “VP 的”表示用途＝“的”字短语句） 

         b.这本书怎么这么脏? 

         — 孩子路上看的。  （ “VP 的”表示结果＝“是……的”句） 

    例(28a)“孩子路上看的”表示用途，解读为非已然，(28b)表示结果，解读为已然。 

    从这个意义说，“V 的 O”表示行为结果时，不论是否用于“是……的(一)”，“VP 的”

都倾向于已然解读。这种语义倾向与“是……的(一)”的句式语义是吻合的，但仅此还不

足以判断其就是“是……的(一)”。如果“V 的(O)”表示已然，但不表示方式时，也不属于

“是……的(一)”。例如： 

    (29) a.这本书是谁看的? — 是我看的。       （已然／非已然） 

         b.这本书是谁写的? — 是老舍写的。     （方式／类属） 

         c.这本书是谁弄脏的? — 是孩子弄脏的。 （方式／?类属） 

    例(29a)“VP 的”有歧义，可以表示结果，也可以表示用途。前者相当于“是……的

(一)”，后者相当于“的”字短语句。(29b)在短语层面表示已然，但在句法层面仍有歧义，

表示方式“谁写”时，是“是……的(一)”，表类属区分“谁的书（作品）”时，是“的”

字短语句。(29c)在一般场景下表示方式（成因），一般解读为“是……的(一)”。这也说明，

即使“V 的(O)”表示已然，但不表示实现方式时，仍然不能成为“是……的(一)”。 

    “V 的 O”属于定中结构，“V 的”相当于定语修饰语。当 V 为致使行为时，O 为该行为

的结果（包括受影响对象）。当“V 的 O”的 V 和 O 为已知信息时，陈述重点会从对 O 的识别

转为对 V 的修饰语、即 V 的方式识别。从而实现从行为结果说明到行为过程、或方式说明的

转换，即从“如何实现 VP 的结果 NP（怎样 VP 的 NP）”转而表示“如何实现 VP 的（怎样

VP 的）”。而“是……的(一)”正是因这种功能转变而形成的句式。 

    由于“V 的 O”属于定中结构，“V 的”表示 O 的区分（识别）属性。当“V 的”与 O 分

别成为主宾语时，一般可以构成以下两种句式。 

    (30) a.老舍写的是《骆驼祥子》。  （指别句） 

         b.《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 （识别句） 

    从语义看，(30a)“V 的(老舍写的)”相当于语义角色（函数项），“O(《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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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特定个体（值），整个句子表示指别。相反，(30b)的 O（ 《骆驼祥子》）为特定个体，

“V 的”表示识别。 

    例(30a)这类指别句属于分裂句，在汉语里一般用于以下句式。 

    (31) a.老舍写的是《骆驼祥子》。       （受事指别） 

         b.写《骆驼祥子》的是老舍。      （施事指别） 

         c.*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是 1936 年（／是在北京）（时间场所指别） 

         → d.老舍写《骆驼祥子》是 1936 年（／是在北京）。 

    例(31a)“SV 的”转指受事，(31b)“VO 的”转指施事（包括工具）或与事。在汉语里，

“VP 的”一般只能转指谓词必要论元，不能转指时间或场所等非必要论元。因此，(31c)不

成立，一般使用(31d)。 

    相反，(30b)这类识别句都能使用“VP 的”形式。 

    (32) a.《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                  （施事识别） 

         b.老舍是 1936 年（／在北京）写《骆驼祥子》的。（时间或场所识别） 

         → c.老舍是 1936 年（／在北京）写的《骆驼祥子》。 

    例(32a)以受事为主语，划线部分“SV 的”表示识别，(32b)以施事为主语，划线部分

“VO 的”表示识别。这两类句子都可以成为“是……的(一)”。(32c)从句子结构看，属于

典型的“是……的(一)”。这类句子以施事为主语，但“V 的 O”指向受事，从而在句式表层

形成非逻辑性结构。 

3.3.“V 的 O”与“VO 的”的区别 

    “是……的(一)”有“V 的 O”和“VO 的”两种结构。其中，“V 的 O”的使用率明显

高于“VO 的”。前者在句式表层有时形成非逻辑性结构，因而引发了很多讨论。 

    王亚新（2021，2024）认为，“V 的 O”之所以成为“是……的(一)”的优势结构，与

“V 的(O)”在语义上指向受事有关。“V 的(O)”和“VO 的”都属于定语结构，保留了指称

义。“VO 的”指向施事，“V 的 O”指向受事，因此在使用中会受到这种语义上的制约。 

    (33) a.小李回家了，是昨天回家的。         （VO 的） 

         b.小李回家了，是昨天回的家。         （V 的 O） 

    (34) a.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的书。     （V 的 O） 

         b.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书的。    （VO 的） 

    (35) a.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的这本书。 （V 的 O） 

         b.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这本书的。 （VO 的） 

    例(33a)“VO 的”转指施事，句子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为“小李是昨天回家的

（那个人）”，另一种解读为“小李回家是昨天回(家)的”，前者表示个体识别，后者表

示方式识别。由于“昨天”较少用于个体识别，因此一般解读为方式识别，成为“是……的

(一)”。(33b)“V的 O”指向受事，表示“ （家）是昨天回的家”，由于“昨天”也很少用于

“家”的识别，通常也会解读为“回家”的方式识别，成为“是……的(一)”。 

    例(34a)“V 的(O)”指向受事“书”。虽然“昨天买的书”的“书”为冗余，但句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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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立。这个句子也有两种解读，即对“书”的识别和“买书”的方式识别，在一般场景

下通常会解读为后者。(34b)“VO 的”指代施事，针对受事“书”进行说明时，指代施事的

“买书的”很难成立。 

    例(35a)“V 的 O”指向受事，(35b)“VO 的”指向施事。由于 O（这本书）指向特定个

体，属于个体识别句。因此从个体识别转为方式识别时，一般会成为“是……的(一)”。这

反过来也说明，“是……的(一)”源于个体识别句，不论针对施事还是受事进行说明，都能

接受“V 的这个 O”或“V 这个 O 的”这两种结构。 

    相反，如果 O 不是“这／那个 O”时，因为“V 的 O”和“VO 的”的指称义不同，会受

到语义制约。我们看到，在“是……的(一)”中，针对施事进行说明时，既可以接受“VO

的”，也可以接受“V 的 O”（实际指向事件），但针对受事说明时，除非使用“这个 O”，

否则一般都使用“V 的 O”，这显然与“V 的 O”指代受事有关。 

    在汉语里，针对先行句表示承前说明时，普遍带有针对宾语（受事）的倾向，这与先

行句的宾语代表新信息或陈述重点有关。尽管进行承前说明时，施事和受事在逻辑上都有可

能成为说明对象，但受事往往更占优势。同时，由于受事是行为的结果物或承受者，其自身

属性的形成，相比施事更依赖于行为或行为方式，因此对受事的说明，反过来也更容易转为

对行为或行为方式的说明。例如： 

    (36) a.你刚才打电话是给谁打的（电话）? → *是给谁打电话的? 

         b.(雨伞)我是在电车上丢的（雨伞）。 → *是在电车上丢雨伞的
④
。 

         c.晚饭，我们是吃的饺子。→ *是吃饺子的。 

    上述句子都针对受事进行说明，只能接受“V的(O)”。(36a)“电话”和(36b)“雨伞”

尽管在语义上为冗余，但在句法上成立，而“VO 的”很难成立。同样，(36c)的“饺子”是

对 O（晚饭）的内容识别，也只能使用“V 的 O”。 

    我们认为，在“是……的(一)”句中，“V 的 O”成为优势结构不是偶然的，它与“V

的（O）”指代受事有关。从语义功能看，这一结构也更容易促成从对行为结果识别到对行

为方式识别的转换。 

    “是……的(一)”针对的命题，其提示语可以作为句法层面的主语出现，也可以作为

话语层面的话题出现。针对后者进行说明时，“是……的(一)”在功能上相当于主谓谓语句

的述题（大谓语）部分，它与话题（提示语）之间构成〈话题-述题〉这一题述关系。 

    (37)听说他生了一个孩子。 

        — a.生孩子，他是上个月生（这个）孩子的。→ 生的孩子 

        — b.孩子，他是上个月生的孩子。          → ?生孩子的 

    (38)听说他生了一个孩子。 

        — a.生孩子，*他是生男孩儿的。 → 生的男孩儿 

        — b.孩子，他是生的男孩儿。    → *生男孩儿的 

 
④
 这类句子如果改为“是给谁打这个电话的／是在电车上丢这把雨伞的”后可以成立，这与个体识别句的

语义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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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37)的话题是“他生了一个孩子”。(37a)以“生孩子”来提示话题时，虽然也能使

用“VO 的”，但说成“生这个孩子的”更自然
⑤
。当(37b)以“孩子”为话题时，一般只接

受“V 的 O”。(38a)“男孩儿”是对受事“孩子”的识别，因此指代施事的“VO 的”不成

立，只能接受(38b)“V 的 O”。 

    从句式功能看，(37b)“他是去年生的孩子”和(38b)“他是生的男孩儿”在语义上都

不是一个整句，而是相当于主谓谓语句的大谓语，即针对话题表示说明的述题部分。句法层

面的主语“他”相当于该事件的领有者或参与者，但不是说明的直接对象（话题）。在〈话

题-说明〉这一题述关系中，属于次话题、或对比话题成分。 

    汉语的主谓谓语句，可以由多种成分来充任大主语（话题），其中最简洁的方式是将某

个谓词论元提升为大主语。尽管从逻辑上看，施事和受事都有可能升为大主语，但受事因为

不是事件的领有者或参与者，反而更容易作为话题来提示整个事件。 

    在主谓谓语句表示的〈话题-述题〉关系中，话题对述题部分具有语义上的整合作用。

我们看到，当以受事、或非施事成分为话题（大主语）时，述题（大谓语）部分经常会出现

非逻辑性结构。 

    (39) a.太太，他是美国太太。      → 他是娶的美国太太 

         b.大学，他是理科，我是文科。→ 他是学的理科，我是学的文科 

         c.洗脸，我是凉水。          → 我是用的凉水 

         d.工资，我们是学校发的。    → 我们是学校发的工资 

    上述划线部分都呈现非逻辑性结构，但在话题整合作用下都能成立。这也说明以受事

或非施事成分为话题时，句式表层出现非逻辑性结构不是偶然的，而是〈话题-述题〉关系

中的常见形式。另外，上述句中如果插入动词、或补上宾语时，一般都会构成“V 的 O”，

而不是“VO 的”。这也说明“V 的 O”的形成与语义结构有关，与“VO 的”之间不存在所谓

移位或变换关系。 

    “是……的(一)”的功能是针对某个事件的实现方式表示区分性说明。其中“VP 的”

保留了指称义，从而形成“V 的 O”和“VO 的”两种结构。由于“是……的(一)”源于识别

句，在结构与功能上继承了识别句的很多特征，因此不能将其解释为由一般动词句通过添加

“是……的”来表示焦点说明的句式。这种解释无助于说明“是……的(一)”的功能，也

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动词句不能用于这种句式。 

 

4.“是……的(二)”的句式特征 

    前面提到，“是……的(二)”源于“是”字句的类属陈述句，其演化过程与“VP 的”

失去指称义有关。失去指称义后，这类句式不再表示类属类别，但保留了对事物或属性进行

真伪区分性说明的功能。 

   “是……的(二)”的基本功能是将某个事件视为一个判断命题，说话人就该命题的真伪

 
⑤
 “生这个孩子的”可以成立，是因为“这个孩子”相当于回指形式，属于已知信息，可以使语义焦点落

在方式上，从而凸显对方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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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理性来表示判断或说明，并伴有说话人自身的肯定性情态（态度或立场）。这种情态

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可以解读为强调、肯定、坚决、说服、缓和或委婉等不同语气。 

4.1.针对既有命题的判断与说明 

    “是……的(二)”针对的命题，一般是获得谈话双方共识的某个判断命题，如双方正

在谈论的某个话题、或共同面对的某个场景命题等。 

    (40) a.鲸鱼是哺乳动物。 

         b.鲸鱼是生活在大海里的（动物）。 

    (41) a.这本书值得一读。  → b.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 

         c.这本书不值得一读。→ d.?这本书不是值得一读的。 

         e.这本书是不值得一读的。 

    例(40a)是“是”字句，表示属性陈述。它一般以“鲸鱼”的存在为前提，否则便失去

判断意义。(40b)添加 NP（动物）后也属于类属陈述。如果不添加 NP，可以解读为“是……

的(二)”。后者表示“鲸鱼生活在大海里”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或“鲸鱼”确实具有“生

活在大海里”这一属性等。“是”字句作为判断句，一般以判断对象的存在为前提，表示真

伪判断。“是……的(二)”基本继承了这种判断模式，一般以某个既有命题为前提，说话人

就该命题的真伪性表示判断或说明。 

    例(41a)说明“这本书”的属性，(41b)表示“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一命题具有真实性。

(41d)否定“这本书值得一读”命题为真，但一般以该命题为前提，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语境

支持，否则会不自然。(41e)表示“这本书不值得一读”命题为真。上述句子加上“是……

的”后，不再表示单纯描述，而是一种逻辑判断，并伴有该判断基于事实、或合乎常理等肯

定性语气。 

    “是……的(二)”表示判断时，可以针对肯定命题，也可以针对否定命题，但

“是……的(二)”本身一般采用肯定句式。如采用否定句式时，一般是针对某个既有判断

表示否定，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语境支持。 

    “是……的(二)”以既有命题为前提，在语用上也属于一种依附性句式，需要与前提

命题形成某种关联性，相当于广义的“承前说明”句。这也意味着，并非任意一个句子只要

加上“是”或“的”就能成句的。例如，说话人单方面提出的内容（初始命题）一般都不能

使用“是……的”。 

    (42) a.外边很冷吗?  → b.*外边是很冷的吗? 

         — c.外边很冷。→ d.?外边是很冷的。 

    (43) a.北京冬天很冷吗?  → b.北京冬天是很冷的吗? 

         — c.北京冬天很冷。→ d.北京冬天是很冷的。 

    例(42a)属于单方面提出命题，不属于既有命题，一般不用“是……的”，作为回答也

如此。(43a)也属于单方面提出命题，而(43b)是针对某一既有命题（北京冬天很冷）来确

认其真伪性。作为回答，(43c)表示个人感受，(43d)表示“北京冬天很冷”命题具有真实

性，其判断依据可以是常理、常识或实际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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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你明天干什么?    → b.*你明天是干什么的? 

         — c.我想去买东西。→ d.?我是想去买东西的。 

    (45) a.你将来打算干什么?  → b.你将来是打算干什么的? 

         — c.我将来想当老师。→ d.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 

    例(44a)“明天干什么”询问对方的行为或意愿，很少使用“是……的”。(45a)“将

来打算干什么”是问对方的意愿。(45b)是以“将来干什么”为命题，询问对方的职业选择。

(45c)表示个人意愿，(45d)表示区分性选择。 

    除了疑问句以外，“是……的(二)”用于一般陈述句时，也需要依附前提命题。 

    (46) a.我家来了一个客人。     → *我家是来了一个客人的。 

         b.夜空中出现了几颗星星。 → *夜空中是出现了几颗星星的。 

         c.羊圈里丢了两只羊。     → ?羊圈里是丢了两只羊的。 

         d.太阳落山了。           → *太阳是落山的。 

    上述句子属于“隐现句”，主要表示新场景的出现，相当于提示一个新命题。这类句

子通常不使用“是……的”。相反，下述句子经常使用“是……的”。 

    (47) a.学外语只要肯花时间，是一定能学好的。 

         b.别等了，他今天是不会来的。 

         c.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例(47a)的命题为“如何学好外语”，划线部分表示“肯花时间”与“学好外语”之间

的逻辑关系，且“一定能学好”是基于常识的判断。(47b)主张“别等了”，依据是“他今

天不会来”，而“他不会来”是基于常识、或说话人自身经验的合理判断。(47c)涉及“死”

这一命题，说话人认为“人总要死”是基于常识的真实判断。 

    不过，“是……的(二)”并非只要有了前提命题就能使用，如果是向对方求证某个命题

的真伪性时一般会用“是”，但很少用“的”。 

    (48) a.你不是知道这件事（?的）吗? 

         b.这件事，不是已经说过（?的）吗? 

         c.他不是不喝酒（?的）吗?。 

         d.这件事是不是明天再商量（*的）? 

    划线部分相当于前提命题。针对该命题向对方求证真伪时，不属于说话人的判断，因

此可以用“是”，但不会用“的”。相反，如果不是询问，而是表示说话人自身的判断时，

可以用“的”。 

    (49) a.你是知道这件事的。 

         b.这件事是以前说过的。 

         c.你别劝了，他是不喝酒的。 

         d.这件事是可以明天再商量的。 

    上述“是……的”都是针对取得谈话双方共识的某个命题来表示说话人的真伪判断。

在以往的研究中，上述“是……的(二)”的功能常被解释为表示强调。我们认为，这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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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基本功能不是强调，而是表示说话人基于依据的真伪性判断。由于说话人认为自己的判

断具有真实性、合理性或基于事实等，因而是对方可以理解或接受的，由此而产生了所谓强

调、说服、解释等语气。 

4.2.事件陈述与属性陈述 

    命 题 陈 述 分 为 事 件 陈 述 （stage-level predicates） 和 属 性 陈 述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前者表示临时状态或个别事件，后者表示恒常属性。 

    (50) a.这本书干干净净的。 

         b.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 

    上述两个句子都是对“这本书”的说明，但语义上有差异。(50a)是形容词性、描写性

说明，而(50b)是名词性、区分性说明。前者表示一种临时状态，属于直观的感知性陈述，

而后者表示性质等恒常属性，属于一种知识性、逻辑性陈述。 

    我们看到，针对(50a)这类个别事件或临时状态进行说明时，很少使用“是……的”，

即使用了“是……的”，也不一定是“是……的(二)”。相反，表示恒常属性时可以使用

“是……的(二)”。说明“是……的(二)”属于一种知识性或逻辑性陈述。 

    (51) a.这个药（?是）甜甜的。 

         b.这个药是用来治病的。 

         c.药不是治百病的。 

    例(51a)属于感知性描述，这里的“VP 的”是形容词性的，不属于“是……的(二)”。

(51b)的“VP 的”是名词性的，可以解读为“的”字短语句，也可以解读为“是……的

(二)”。(51c)对“药治百病”这一命题（判断）表示否定，一般解读为“是……的(二)”。 

    由于“是……的(二)”用于性质等恒常属性，很少用于临时状态或偶发事件。如果使

用“是……的(二)”来针对个别事件进行说明时，一般体现为从常理或常识的角度，来对

事件进行区分性、或逻辑性归纳说明。例如： 

    (52) a.今天村里死了一个人。→ b.*今天村里是死了一个人的。 

         c.村里每天都死人。    → d.村里是每天都死人的。 

    (53) a.这个药没治好他的病。→ b.*这个药是没治好他的病的。 

         c.这个药治不好他的病。→ d.这个药是治不好他的病的。 

    例(52a)是偶发事件，一般不用“是……的”。(52c)是反复事件，可以视为常态或规

律而使用“是……的”。(53a)也属于偶发事件，不能用“是……的”。(53c)说明药物的

恒常属性，可以用“是……的”。 

    “是……的(二)”表示基于客观依据的逻辑判断。这些依据可以是常理、规律、事实、

经验或个人体验等，一般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或恒常性，因而会伴有期待对方理解、认同的

语气。这种语气可以解释为确信、强调、说服、解释、缓和以及委婉等等。其中有些语气之

间是对立的，之所以能解读出各种不同语气，与其不同的使用场景有关。不过，这些语气之

间都有共同之处，即都属于一种知识性、逻辑性陈述，且伴有说话人基于常识或客观依据的

肯定性语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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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大家对这件事是比较失望的。 

         b.说实话，她也挺不容易的。 

         c.这件事，你应该会理解的。 

    (55) a.你放心，我（是）不会骗你的。（你应该相信我） 

         b.坏事是能变成好事的。（不要太失望） 

         c.（其实）他是爱你的。（只是你没察觉） 

    例(54a)表示“大家比较失望”是客观现实。(54b)表示“她不容易”是基于实际的真

实状况。(54c)表示在常理下，对方应有的选择。(55)各句通常解释为表示安慰、劝说或说

服等用法，实际上也属于基于常识或客观依据的逻辑性陈述。 

    另外，“是……的”也用于理应如此，但实际却出现了意外等场合。例如： 

    (56) a.我真想去。 

         b.我是真想去的。 

         c.我（本来）是真想去的，可实在忙不过来。 

    (57) a.我不想告诉你。 

         b.我(是)不想告诉你的。 

         c.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 

    例(56a)表示说话人的意愿。(56b)表示“想去”是真实的想法，但实际不一定去。

(56c)表示“想去”是真实的，但实际出了意外。(57a)表示意愿。(57b)表示自己的真实想

法或立场，但实际如何做不确定。(57c)表示原来的状况出现了变化。下述例句也如此： 

    (58) a.我原来是不打算看电影的。 

         b.我是打算去北京的，后来（?是）去了上海（*的）。 

         c.我（本来）是真想去的，可实在是忙不过来（*的）。 

         b.我原来是不想告诉你的，但现在还是告诉你吧（/*的）。 

    上述“是……的”表示原有的真实想法或状况，但实际却出现意外。由于意外情况不

属于常态，具有临时属性，因此表示意外情况时不能使用“是……的”。 

4.3.表示情态的“的” 

    (59) a.冬天的北京（是）很冷的。 

         b.冬天的北京（?是）真冷（*的）。 

         c.冬天的北京（?是）够冷的。 

    例(59a)一般解读为“是……的(二)”。(59b)“真冷”表示临场感受，属于感知性陈

述，不能用“是……的”。(59c)会有不同解读，“VP 的”可以解读为形容词性成分，也可

以解读为“是……的(二)”。如果解读为后者时，相当于说句尾“的”单独承担了

“是……的(二)”的句式功能。 

    从语义看，(59c)接近“是……的(二)”，相当于“是”字脱落后形成的句式。由于这

类“是”已经失去动词功能，因此可以省略，尤其与“会、要、可、挺”等副词性成分交集

时往往出现省略或脱落，从而形成由“的”字独自承担“是……的(二)”功能的现象。 

48



 

    例(59c)究竟属于“是……的(二)”，还是属于由“的”单独表示语气的句子，很难判

定。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是……的(二)”进一步演化，“的”字逐渐脱离“VP 的”而成

为一个句尾情态标记，扩大了其使用范围。例如： 

    (60) a.这活儿（?是）够累人的。 

         b.碰到这种事，换谁都（?是）会这么想的。 

         c.听你这么说，我还（?是）挺感动的。 

    上述句中，有的在语义上接近“是……的(二)”，但句中“的”已从“VP 的”结构上

脱落，成为一个独立的句尾情态（语气）词。 

    日常交际中常见的“是的、对的、好的”的“的”也类似这个“的”。这些“的”是

对对方提出的命题（判断、提议等）表示肯定、理解或赞同，也属于一种真伪判断。这些

“的”已经成为独立的语气词，完全脱离了“是……的(二)”句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是……的(二)”的基本功能是针对某一既有命题，表示说话

人基于常理或客观依据的真伪性逻辑判断。这些功能源于“是”字句的类属陈述功能。与

“是”字句不同的地方在于，“是……的(二)”的“VP 的”失去了指称义，不再表示类属

区分，但保留了对命题进行真伪性、或区分性判断的功能。 

 

5.余论 

    “是……的”句是从“是”字句演化而来的句式，因此与“是”字句之间会出现交叉

或重叠的现象。对这两类句式进行区分时，有时需要借助语义条件或使用场景。由于这个缘

故，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是……的”句不是一个独立句式，应当归入“是”字句。 

    我们认为，“是……的”句可以视为一类独立句式。它本身是由“是”字句的某些功

能经过延伸扩展后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除了继承“是”字句的结构与功能外，还吸收了

邻近句式的某些结构与功能。例如： 

    (61) a.晚饭，我们是在食堂吃的。→ b.我们在食堂吃晚饭。 

         c.晚饭，是我付的钱。      → d.我付钱吃晚饭。 

         e.他们吃晚饭，是我付的钱。→ f.他们吃晚饭，我付钱。 

    例(61a)是典型的“是……的(一)”，它可以还原为(61b)这一动词单句。同样，(61c)

也可以还原为(61d)。但(61e)划线部分虽然与(61c)相同，却无法还原成一个动词单句。

(61e)在句式功能上，也针对特定事件表示实现方式，也使用“V的 O”结构，但这类句子是

否属于“是……的(一)”显然会有争议。 

    我们认为，(61e)也应当归入“是……的(一)”。从语义功能看，(61e)相当于以“他们

吃晚饭”这一事件为话题，以“是我付的钱”为述题的〈话题-述题〉句式。 

    从这个意义说，“是……的”句已经形成了具有特定功能的独立句式，在句式结构和功

能上，不仅继承了“是”字句，同时也吸收了某些邻近句式特征，因此与邻近句式之间也会

出现交叉或重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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